首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
首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融资融券业务合同修订说明

第十二章 权益处理
——第六十一条 融券交易所产生的权益
将“乙方不主张上述权益的，应在证券发行人公告之日起五个交易日（不含）内通知甲方，如果乙方放弃配售或认购的权利，则甲方无须支付补偿金额。如果乙方主张行使上述权益且补偿金额大于零，应在证券发行人公告之日起五个交易日（不含）内通知甲方。”修改为“乙方不主张上述权益的，应在证券权益登记之日起五个交易日（含）内通知甲方，如果乙方放弃配售或认购的权利，则甲方无须支付补偿金额。如果乙方主张行使上述权益且补偿金额大于零，应在证券权益登记之日起五个交易日（含）内通知甲方。”

第13章 [bookmark: _GoBack]通知与送达
——删除第六十五条“对于下列内容，乙方以录音电话、手机短信息、电子邮件方式中的至少两种通知甲方：维持担保比例预警通知、平仓通知、平仓结果通知、合约到期通知、信用等级调整通知、权益补偿通知、提前了结通知、甲方账户资产被司法处置通知、甲方业务资格受限或被取消等乙方能够知晓的特殊事项通知。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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